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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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201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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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预计2015年，武汉海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泰公司” ）与公司及子公司发生购买设备及相关服务类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9400万元；新疆伊力特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力特糖业” ）与公司及子公司发生购买原材料类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00万元。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15年3月28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司“临 2015-007号公告。

2015年9月16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海泰公司、伊力特糖业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元：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5年 2015年9月16日至12月31日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合同内容 合同金额

合同签定

时间

交易对方

海泰

发展

购买设备及相关服务

9400

袋滤器 100 2015.09.30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袋滤器 270.4132 2015.09.30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PLC备件 5.782132 2015.10.10 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

接头 1.233304 2015.10.13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电缆 1.650516 2015.10.13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溶氧仪 8.323 2015.10.14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PLC备件 6.136761 2015.10.15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PLC备件 3.501836 2015.10.22 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电极电缆 1.48184 2015.11.01 安琪酵母（滨州）有限公司

电极电缆 3.35059 2015.11.10 安琪酵母（柳州）有限公司

电极 1.246575 2015.11.10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PH及仪表 6.58698 2015.11.12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袋滤器 34.6 2015.11.15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PLC备件 0.515034 2015.11.20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阀门备件 7.3377 2015.11.23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PLC备件 3.320473 2015.11.30 安琪酵母（柳州）有限公司

风机项目 2.4075 2015.12.01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电缆备件 2.505177 2015.12.11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PLC备件 43.985547 2015.12.11 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

PLC备件 5.571216 2015.12.11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PLC备件 5.3954 2015.12.11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PLC备件 1.675393 2015.12.11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PLC备件 1.98 2015.12.11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称重面板 0.8319 2015.12.16 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

电缆备件 1.61565 2015.12.22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阀岛备件 6.875024 2015.12.22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PLC备件 2.937768 2015.12.23 安琪酵母（滨州）有限公司

PLC备件 1.98 2015.12.23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仪表 2.974015 2015.12.23 安琪酵母（崇左）有限公司

伊力特糖业 购买原材料 1500 糖蜜 467.347 2015.12.18 安琪酵母（伊犁）有限公司

合 计 10900 1003.561531 -- --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认为该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司临2015-007号《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精神。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5年累计与海泰公司签署的合同金额为3371.800131万元、与伊力特糖业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968.6868万元，没有超过公司此前预计的关联交易金额。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6

—

02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4年8月4日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相关决议已于2014年8月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予以披露 （公告编号：

2014—47）。

公司已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SCP13号），接受公

司金额为30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2016年1月8日，公司发行201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有关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

超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6信达SCP001

代码 011699033 期限 180天

起息日 2016年1月11日 兑付日 2016年7月9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3.38%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簿记管理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622

证券简称：永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07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永大集

团，证券代码：002622）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内（2016年1月8日、2016年1

月1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及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吉林永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

相关文件，于2016年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修订

稿）》（以下简称“预案” ）等相关文件，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3、经查询，除以上事项外，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5、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6、经查询，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在本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均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存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过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方案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上报中国证

监

会核准， 本次交易是否能通过上述程序以及取得最终核准的时间均未确

定。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4、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755

证券简称：东方新星 公告编号：

2016-002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年12月 2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公司201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因相关人员工作失误，个别数据在编制过程中出现错误，经事后审核，现对披

露内容更正如下：

“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披露的内容（错误）：

错误一、（标题四中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流程中的表1）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

议案 1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审议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00

议案 3 关于审议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7.00

现更正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

议案 1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审议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0

议案 3 关于审议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3.00

错误二、（标题四中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流程中的表2注解④）

④因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八项议案，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

投票。

更正为：

④因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三项议案，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

投票。

错误三、（标题四中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流程中股东办理身份认证中的②）

②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 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

码,具体规定为买入“369999” 证券，证券简称为“密码 服务” ；“申购价格” 项填写 1.00�元；“申购数

量” 项填写网络注册返回的 校验号码。 服务密码于激活成功后的第二日方可使用。

更正为：

②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

码,具体规定为买入“369999” 证券，证券简称为“密码服务” ；“申购价格” 项填写1.00� 元；“申购数

量” 项填写网络注册返回的校验号码。 服务密码可以在申报5分钟后成功激活。

错误四、（落款日期）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29日

更正为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

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公司会加强信息披露编制和审核工作，努力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1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经营许可证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收到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 ），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机构名称：深圳市广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三、业务范围：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

保等融资性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

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四、营业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1003号京基东方都会1-2楼

五、机构编码：粤8800525

六、发证机关：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七、有效期限：至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本公司在取得经营许可证后，将及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本公司曾于2015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过《关于审议深圳广

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融资担保公司的议案》，有关事宜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2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1月8日收到公司董事叶嘉许

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 叶嘉许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叶嘉许先生将不在公司任职，仍担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广田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叶嘉许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

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因此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生效。

公司及董事会对叶嘉许先生担任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2016-002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1月10

日-2016年1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11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10日

15:00-2016年1月11日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灼林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8,816,911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58.36%，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8,810,211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8.3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7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00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929,724.00股，反对2,90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338,814,011股，反对2,90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

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2016-004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2015

年

12

月经营情

况主要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 ）的股东，本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份686,754,216股，占广发证券总

股本9.01％。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用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

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29,172,200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0.38%。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

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的决定》（证监会公告[2010]20号）的要求，

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 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2015年12月经营情况主

要相关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15年12月 2015年1-12月 2015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母公司）

1,928,393,

387.82

801,619,

551.73

27,242,647,

589.21

11,255,122,

777.19

72,337,308,089.64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

329,256,875.72

106,062,

675.35

1,317,108,

524.69

674,167,175.13 1,919,021,211.99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2016-005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2015

年度业绩预告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 ）的股东，本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份686,754,216股，占广发证券总

股本9.01％。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用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

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29,172,200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0.38%。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

投资核算。

广发证券2015年度业绩预告如下：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人民币）

比上年同期增长:155.03%-163.99%

盈利：502,256.78万元

盈利：1,280,889万元-1,325,88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盈利： 约1.82元–约1.88�元 盈利：0.85元

注：1、以上财务数据基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2、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

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上表计算2015年每股收益采用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7,053,822,264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5年股票市场波动很大。上半年股票市场量价大幅齐升，下半年股票市场指数和成交金额环比下

降。 2015年末上证综指、中小板指数及创业板指数较2014年末分别上涨9.41%、53.70%和84.41%。 2015

年沪深两市的股票基金总成交金额为2,703,237.22亿元， 比2014年增加了242.35%(广发证券根据交易

所公开数据统计)。 在此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广发证券上下努力践行公司文化，认真落实五年战略规

划，较好地把握了市场机遇，取得了优秀的经营业绩。 相比2014年，2015年广发证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均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各个业务板块收入均实现了增长，其中财富管理、投资管理、交易及机构客户服务

业务板块收入实现了大幅度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未经审计，上述财务数据均为预测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广发证券2015�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广发证券公开披露的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2016-006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

（2015年1月1日-12月31日）

上年同期

（2014年1月1日-12月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89.84%-103.21%

盈利74,798.63万元

盈利：142,000万元-152,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1.00元–约1.08�元 盈利0.53元

注：1、以上财务数据基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2、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

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上表计算2015年每股收益采用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1,413,876,714

股；上表计算2014年每股收益的股数是按照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资本公积转增完成后1,401,

629,787股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公司对广发证券投资收益增长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5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2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1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并委托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安信基金信心增持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进行管理，通过二

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本公司股票。

鉴于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在设立过程中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 需要对草案及摘要中的部分

条款内容进行调整，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6年1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修订案)>及摘要修订案的议

案》，并代员工持股计划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各方签署了《国海金贝壳员工持股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案)>及摘要》等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公司股票，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

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3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1月8日下

午15:00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6年1月5日通过

专人、通讯、传真的方式传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7人，现场出席董事5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2

人，其中公司董事罗勤先生、卢光伟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性文件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顾瑜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草案）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的议案》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关于核准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5]2590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33,994,588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5年12月25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大信验字 [2015] 第4-00068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33,994,588股股票于

2016�年1月5日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2015年3月12日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相关事宜，公司董事会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草案)》中涉及的相关条款进

行了修改，并将向公司所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该章程的备案登记手续及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国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八菱” ）共同

出资300,000美元在印度尼西亚设立八菱科技（印尼）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当地登记为准)，本次设立子

公司由公司及柳州八菱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完成后，八菱科技（印尼）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资子公司，公

司持有其95%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在国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

三、《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修订案)>及摘要修订案的议

案》；

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1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鉴于该持股计划在设立过程中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对草案及摘要中

的部分条款内容进行调整，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摘要》进行相应的修订。

公司董事会认为：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的情形。 本次拟定的《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案)>及摘要修订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有利于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

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公司持股计划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案)>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章程修正案》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

3、独立董事《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案)>及摘要修订

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12日

附件：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6年1月8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1、《章程》 原第三条 公司于2011年5月3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890万股，均为公司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人民币认购的

内资股，并于2011�年11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14年6月9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行72,621,72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

2014年9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现修改为：

第三条 公司于2011年5月3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首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890万股， 均为公司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人民币认购的内资股， 并于

2011�年11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14年6月9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行72,621,72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

2014年9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15年11月11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行33,994,588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

2016年1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章程》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9,336,569.00元。

现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3,331,157.00元。

3、《章程》 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49,336,569.00股， 公司发行的股份全部为人民币普通

股。

现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83,331,157.00股，公司发行的股份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4、《章程》原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现修改为：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修正案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董事会已经股东大会授权)

审议通过后生效。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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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国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菱科技” 或“公司” ）与公司全资子

公司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八菱” ）共同出资300,000美元在印度尼西亚设立八菱科

技（印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本次设立子公司以公司及柳州八菱自有资金出资，设立

完成后，标的公司为公司控股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95%股权。

2、对外投资审批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国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

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八菱科技（印尼）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当地登记为准)

住所 ：Noble� House� 27th� Floor,Jl. � Dr. � Ide� AnakAgungGde� Kav.E.4.2. � No.2Mega�

Kuningan� -� Jakarta?Indonesia� 12950

注册资本：300000美元

经营范围：换热器生产及销售。

股东的姓名（名称）、认缴及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

股东的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美

元）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5000 货币 2016年7月前

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货币 2016年12月前

三、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由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州八菱共同出资，无需签订相关的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上汽通用五菱汽车有限公司拟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兴建一个具备15万

辆整车的主机厂及一个面积30公顷的零部件园区，主要制造、销售五菱品牌汽车并向印尼及东盟国家输

出五菱旗下的其他汽车产品。 公司作为上汽通用五菱汽车有限公司的主要供应商，本次在印尼设立控股

子公司主要是为了贴近客户提供综合配套服务，加强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同时考虑到印度尼西亚是东南

亚最大的经济体，汽车市场潜力巨大，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次投资完成后， 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 标的公司目前还处于筹建

期，预计对公司2016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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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变更对比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月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案)>及摘要修订案的

议案》，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案）

及摘要修订案》进行相应的修订。为便于投资者理解与咨询，公司就本次修订涉及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项目 草案 草案修订案

资产管理人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

安信基金信心增持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国海金贝壳员工持股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优先级份额约定基准收益率

7.5%/年 7.10%/年

年管理费率

由委托人与管理人协商确定 0.4%/年

年托管费

由委托人与托管人协商确定 0.1%/年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案）及摘要修订案》于2016年1月12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投资者在阅读时，请以修订稿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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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接到第二大股东顾瑜女士的通知，获悉其

于 2015�年 7�月 21�日质押给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7,522,955�股（占公司总股本 2.66� %）公司

股份已于 2016�年 1月 8日解除质押，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

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15年7月21日，顾瑜女士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协议》，顾瑜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7,522,955�股（占公司总股本 2.66� %）办理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出资方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标的证券的初始交易日自2015年7月21日起，回购交易日

为自初始交易日起12个月内。

近日， 顾瑜女士向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了上述质押股票的提前购回， 该些股份已于

2016�年 1月 8日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顾瑜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31,688,42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18%，本次解除质

押后顾瑜女士质押股份为 17,477,0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7%。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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